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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社会管理 推进民族地区法治政府建设

陈蒙

2011-11-30 14:54:34  来源： 《中国民族报》2011年11月18日

  由于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传统、宗教信仰、地理位置等诸多方面的特殊性，西部民族地区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法

治政府建设的进程稍显滞后，政府“错位”、“越位”、“缺位”现象时有发生，官员依法行政的意识、能力和水平均有所欠

缺。为此，必须根据依法治国方略与推动民族地区和谐发展的基本要求，找准着力点，多措并举，创新民族地区社会管理、加快

推进民族地区法治政府建设。 

  提高政府官员现代法律意识，增强依法行政能力 

  伴随新中国的诞生，民族地区各级人民政府相继成立，少数民族群众第一次有了自己当家做主的政府。但是，社会意识具有

相对独立性，民族地区政治文化与法律意识远远滞后于民族地区政治制度的发展，并且仍然以各种形式对法治政府建设产生消极

影响。民族地区传统政治文化与法律意识主要受少数民族宗教文化和儒家文化的共同影响，人治思想根深蒂固，缺乏自由、民

主、平等、人权等现代法律价值观，公开维护等级特权的价值取向和覆盖全社会的等级森严的身份层级观念深重。时至今日，民

族地区很多领导干部和普通群众的潜意识中还存在着深厚的“官本位”思想，许多政府官员法治意识淡薄，总是习惯于以管制者

的身份出现，缺乏依法行政理念，轻视法律，以权压法。 因此，必须加强民族地区各级政府官员法治意识教育，增强依法行政

能力。建设法治政府，最为根本的就是民族地区政府官员依法行政理念的全面提高和长期巩固，因为依法行政理念是一个现代社

会合格政府官员的核心元素，是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保证和精神动力。 

  继续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大力转变政府职能 

  民族地区社会整体竞争力相对落后，市场发育水平较低，国有经济占绝对优势，产业结构不合理，企业数量少、竞争力弱。

正是基于此种原因，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赋予了民族自治地方强大的经济发展自主权来保障其平等参与国家经济建设的能力，具体

包括市场经济发展自治权、财税管理自治权、金融管理自治权、经济管理自治权、外贸管理自治权和环境资源管理自治权。一些

民族地区政府过分依赖和行使这些财经类自治权，承担了大量的市场替代职能，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虽然也发挥了重大的

作用，但也带来了很多负面效应，违背了法律赋予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自主权的初衷。 

  在建设法治政府的要求下，民族地区各级政府权力边界必须收缩，政府职能必须转变，应努力建设成权责分明、高效精干，

在规模、权力、职能、行为方式上受到法律与社会严格限制和有效制约的有限政府。为此，必须继续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尽量减

少或取缔政府对市场经济活动不必要的政策干预和行政管制，加快推进民族地区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

介组织分开，把不该由政府管理的事项转移出去。政府仅在市场机制和社会自治都不能解决问题的领域发挥作用，非有确切必要

和明确授权，民族地区各级政府均不得自行扩张其权力和职能。 

  坚持依法科学民主决策，保证公共决策过程法治化 

  民族地区大多地处中西部边远地区，文教事业发展落后，各民族群众文化素质普遍偏低，政治参与意识和民主意识远未成



熟，参与政治活动的热情不高。同时，世居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群众多全民信奉某种宗教或原始图腾，使得这些民族政治文化中

带有某种明显的宗教性特征。受这种宗教型政治文化的影响，少数民族群众多缺乏独立的政治人格和参与诉求，基本上是跟着民

族宗教界上层人士参与政治活动，难以形成理性、有序、有效的公众参与机制。此外，笼罩在浓厚“官本位”思想之下的民族地

区政府官员总是习惯于“一言堂”，缺乏问政于民、问计于民的意识，对当地各族群众的实际需求知之甚少，对支持科学决策所

需的决策咨询系统和决策评估机制也不是很重视，多数情况下仅凭自己的主观判断制定公共政策或决定公共事项，导致政府的很

多决策科学民主化程度不够，法制化程度较低，决策违法、失误或滥用决策权的现象十分普遍。法治政府是一个与公民良好互

动、尊重公众理性选择、坚持科学民主决策的政府。民族地区建设法治政府，必然要求提倡公众参与，并尽可能地健全公众参与

的良性机制，完善决策咨询系统和决策信息系统，保证公共决策过程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 

  平等尊重少数民族多元文化，全面提高行政执法水平 

  现代法治除了严格依法办事、权力监督、权力制约等基本内涵之外，还包括一层应有之义——法治应该富有人文关怀和宽容

精神，能够包容多样的文化形态和多元的价值取向。社会价值是多元的，只有当多样的文化形态、多元的社会价值并存时，社会

才能被称之为社会，才能显示出它的缤纷多彩。多元一体，和而不同，正是法治的共识效应。法治应该在承认社会主流文化价值

的同时，尊重、包容这些多元化的社会文化价值，特别要对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思维特征、价值取向、公序良俗给予足够的重

视，不应当以破坏民族固有风俗习惯为代价换取法制的整齐划一，否则法治就可能与各民族群众的现实生活脱节，成为其真实生

活的异化物。建设法治政府的进程中，民族地区各级政府惟有坚持温和的“文化相对论”观点，尊重、包容各少数民族的不同文

化传统、人文习俗等，并审慎对待它们，使它们综合平衡、共生共荣，才能使少数民族群众的正当权利、人格尊严得到切实而有

效的保护；惟有顺应各少数民族的多元价值取向而容忍、鼓励其群众独立自主地进行生活方式与生活道路的多样化选择，才有可

能充分调动各民族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推动民族地区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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